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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电信院发〔2018〕73号

关于评选“十佳教师”的通知
各系部、处室，图书馆，附属中专： 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进一步落实国务院、教育部关于加强内涵建设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相关文件精神，鼓励广大教师积极投身教育事业，培养建设一支高素质教师队伍，促进学院教育、教学工作的改革与发展，进一步激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为人师表、爱岗敬业、无私奉献的精神。经研究，在全校开展校级“十佳教师”的评选表彰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范围  
在校从事教学一线工作10年以上的在职在岗教师（含校内编制聘用教师）。
二、评选条件    
1.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政治坚定，积极实施素质教育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，在培养人才方面成绩显著，出色履行岗位职责。
2.模范遵守社会公德和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，勇于奉献，师德高尚，为人师表，能够充分展现新时期人民教师的光荣形象，以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教育学生，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影响学生。
3.高质量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，努力进行教育创新，在教学改革、教材建设、实验室建设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方面成绩显著，教学效果好，受到学生普遍好评。
4.具有热爱学生的职业情感，能与学生建立民主、平等的师生关系，关心、了解、爱护、尊重学生，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，在关心学生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健康发展方面做出了实质性的工作，深受学生的敬重和爱戴。
5.专业课教师要面向行业企业实际需要，开展相关生产、技术和培训服务，至少有一次企业实践经历，在企业（或行业协会、单位、机构等）中参与相关工作，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果或业绩，在行业企业的技术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。
6.积极参与教学团队建设、示范校建设、优质校建设等工作，指导新教师提高执教能力。
7.在教育教学研究、科学研究、技术推广等方面有标志性的成果，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或者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  应主持学院及以上科研、教研及教学质量项目；或获得自治区级以上科研、教学成果奖励；或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。
8.无教学事故及师德一票否决情况。
三、奖励方式  
1.本次表彰奖励工作坚持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，重在精神奖励的原则。学校将在教学工作会议暨庆祝第34个教师节大会上进行表彰。
2.在学院官网、宣传栏及教学楼等处宣传“十佳教师”的先进事迹。
3.本学期每周安排一次获奖教师报告会或公开课，时间2学时，供全院教师观摩学习。
四、推荐办法和要求
1.评选采用教师个人申报和系部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推荐表彰名额为本系部教师数的5%。
2.要向教学、科研第一线人员倾斜，注意发现新的典型，切实保证专任教师的数量，处级以上干部从严掌握。  
3.推荐人选的评选要特别强调教师在实施素质教育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、提高教学质量、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等方面的实际贡献。  
4.各系部在推荐评选工作中要严格评审，认真把关，坚持实事求是、好中选优的原则。在评选推荐人选时，要向本系部全体教职工广泛宣传评选条件和有关规定，充分依靠广大教职工，民主评选，公正推荐，保证评选推荐工作的公正性和透明度。
5.组织召开学生代表座谈会，充分听取学生意见。
6.主动征求督导办、教务处意见。
7.确定推荐上报人选前，应予公示，接受群众监督。
8.各系的推荐评选工作由党政联席会议负责，各教学部的推荐评选由党总支与各教学部负责人集体研究负责。
 9.学院评选表彰领导组对表彰人选进行审议。
10.学院党委会研究确定。
五、组织领导 
为保证此次评选工作的顺利开展，学校成立评选表彰领导小组，办公室设在人事处。各党总支成立相应的评选小组，负责本单位的评选工作。
学院评选表彰领导小组人员组成如下： 
组  长：张鹏宇  王生铁
副组长：张涵义  蒋蒙安  阿拉坦巴根那  刘友仁  吉雪峰
成  员：杨打生  张美枝  秦  婷  李占领  刘冬梅  庞天天
翟永在  郑志丽  孟庆新  祁培丽  鲁亚妮  
办公室主任：刘友仁
办公室副主任：郑志丽  孟庆新  
办公室成员：祁培丽  鲁亚妮  文慧琳  李  娟  张兴飞
六、申报材料和时间安排  
1.为保证评选推荐工作的顺利进行，请各系部于2018年9月10日之前将下列材料（纸质版和电子版）报送评选推荐办公室（人事处）：
   （1）《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十佳教师申报表》
   （2）本单位评选工作总结材料一份，包括评选工作程序、评选推荐领导小组的组成、评审结果等。
   （3）候选人彩色照片2张（电子版）：2寸证件照1张，工作照或生活照1张，要求无斑点、瑕疵、印墨缺陷，大小300K以上，格式为jgp, 文件统一命名为“姓名—拟授予荣誉称号—系部名”。
   （4）提供校级十佳教师候选人300字以内事迹简介，要求文字简洁、事迹突出；
2.学校于9月11日召开评选表彰领导小组会议。
3.9月14日教学工作会议暨庆祝教师节大会表彰。
4.电子版材料请通过协同办公系统发送至人事处文慧琳处。
特此通知

附件:
    1.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十佳教师申报表
  2.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推荐人选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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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9月5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
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9月5日印发
1

